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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通过签订使用许可合同获得某外国企业在中国注册的“

金太阳”电脑商标独占使用权及其操作系统M软件的使用权

，批量组装“金太阳”电脑。2001年7月，甲公司与A省的乙

公司签订委托销售合同，约定乙公司以自己的名义销100台“

金太阳”电脑，销售价格为每台3 000元，每销售一台收取代

销费300元。百考试题 同年9月，乙公司向B省的丙大学以每

台3 000元的价格卖出70台“金大阳”电脑，合同约定丙大学

当日支付15万元，提货50台，另20台电脑由丙大学开办的具

有法人资格的丁公司收货并付款，同时合同还约定如发生纠

纷由“起诉一方所在地法院管辖”。同年10月初，丁公司收

到乙公司发运的20台“金大阳”电脑，并将该批电脑进行营

利性出租，但丁公司多次以资金困难为由拒绝了乙公司的付

款要求。2002年3月，乙公司将尚未卖出的30台电脑的“金太

阳”商标清除，更换为戊公司的注册商标“银河”，并以每

台4 000元的价格卖给不知情的李某2台，李某将其中一台赠送

给好友胡某。 问题： (1)如果丙大学使用的50台电脑出现质量

问题，应向谁主张违约责任? (2)丁公司出租电脑的行为是否

侵犯M软件的出租权?为什么? (3)乙公司如果起诉请求支付20

台电脑货款，应以谁为被告?怎样确定管辖法院? (4)乙公司更

换商标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哪些主体可以作为适格的原告起诉

乙公司? (5)如李某购买的2台电脑没有质量问题， 能否向卖方

双倍索赔?为什么? (6)如胡某接受赠与的电脑出现质量问题，



能否要求李某承担瑕疵担保责任?为什么? [答案] (1)应向乙公

司主张违约责任。 (2)没有侵犯M软件的出租权，因为该软件

不是租赁合同的主要标的。 (3)应以丙大学为被告。 由乙公司

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4)乙公司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

行为(或“假冒和反向假冒行为”，或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

为，或侵犯商标权行为，或侵权行为)。甲公司、戊公司、某

外国企业和李某均可作为原告起诉乙公司。百考试题 (5)有权

双倍索赔。因乙公司的销售行为构成欺诈，欺诈不以产品的

质量问题为构成要件。 (6)不能。因为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

赠与人不承担责任，并且李的赠与没有附义务，也不存在李

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保证无瑕疵的情形。 [解题思路] 本题主

要考查买卖合同、委托合同、赠与合同、著作权内容、商标

侵权行为、双倍赔偿、约定管辖等知识点。虽然考查的知识

点仍然是常规的知识点，但是本题的命题方式还是比较新颖

的。该题的命出，要求考生对于某一个制度应当纵横联系各

法律文件，系统把握每个制度的体系。 [法理详解] (1)首先，

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是乙公司和丙大学，因此丙大学可以向乙

公司主张违约责任。而题中，甲公司与乙公司是委托合同，

乙公司受托与丙公司以自己的名义订立买卖合同，因此应当

适用《合同法》第403条。如果乙公司披露甲公司，则丙大学

有权选择。参见《合同法》第403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

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

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

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

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

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



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

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

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

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

百考试题 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

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

” (2)《著作权法》第10条第7项：“(七)出租权，即有偿许可

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计算机软件的权利，计算机软件不是出租的主要标的的除

外。”本题中由于计算机软件并不是出租的主要标的，因此

不存在该项出租权，也就不侵犯该出租权。 (3)《合同法》

第65条：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

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

承担违约责任。题中正是约定由第三人代为履行，但是第三

人丁公司并没有履行，仍应当由债务人丙大学承担违约责任

。 (4)《商标法》第52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

册商标专用权：(一)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

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

二)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三)伪造、擅自制造

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

的；(四)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

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五)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

成其他损害的。” 由此可见，乙公司的行为侵犯了“金太阳

”商标专用权和“银河”商标专用权。百考试题 对于原告的

确定，首先注册商标持有人当然是有权作为原告起诉的。而

且独占许可的被许可人也是有权起诉的。参见《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

条：“商标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包括注册商标

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注册商标财产权利的合法继承人

等。在发生注册商标专用权被侵害时，独占使用许可合同的

被许可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排他使用许可合同的被

许可人可以和商标注册人共同起诉，也可以在商标注册人不

起诉的情况下，自行提起诉讼；普通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

人经商标注册人明确授权，可以提起诉讼。” 因此甲公司和

某外国公司可以起诉其侵犯“金太阳”商标权的行为，戊公

司可以起诉其侵犯“银河”商标权的行为，李某可以起诉其

违约行为。 (5)《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经营者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

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

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虽然电脑没有质量问题，但

是其更换商标，属于欺诈行为，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承担

双倍赔偿责任。 (6)《合同法》第191条：“赠与的财产有瑕

疵的，赠与人不承担责任。附义务的赠与，赠与的财产有瑕

疵的，赠与人在附义务的限度内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责任。

赠与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保证无瑕疵，造成受赠人损失的

，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百考试题 "#F8F8F8"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